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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創新措施

（係指本局年度新執行之重大政策、為民服務革新措施及全國首創者等）
	一、於殯葬處二館設立「親子休憩區」，提供親子關懷服務。已於94年1月4日辦理正式啟用儀式，共計4家電視台、3家廣播電台、11家報紙媒體採訪。

二、強化福利服務輸送系統的效能與效率，94年2月成立長期照顧專線，提供失能者諮詢與服務單一窗口，縮短服務提供流程。

	重要成果

（係指本局年度重大政策、重要業務之辦理情形）
	※94年9項施政方針重要成果
「社區總動員、愛心護家園」－94年除繼續提升對個人及家庭服務的效率與效能外，將以「社區互助」作為政策推動的規劃主軸。
1、 推動平宅社區亮起來：
（1） 硬體方面：進行平宅社區環境改造
1、 依據：臺北市議會93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審議意見書「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附帶決議」第2條：「臺北市5處平宅應加速限期進行社區改造計畫，並同步辦理追加減預算或列入94年度預算辦理，讓臺北市的平宅社區耳目一新，融入周遭社區生活圈，脫離貧民社區形象。」
2、 經費：已於94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編列預算3,000萬元辦理。
3、 94年4月29日邀集專家學者就安康平宅改造暨改建計畫提供專業意見，本計畫業於94年5月25日簽奉核准，改造重點為安康平宅建物牆面及公共設施，加強美化平宅街巷道景觀、增加社區照明、綠美化、改善建築物外觀及平宅老舊設施之更換等。其他平宅則針對有安全之虞之公共設施進行整修。
4、 目前執行情形：業將各項平宅老舊設施更新工程發包辦理，平宅水池水塔全面更新、平宅照明設施之增設及監視器裝設等工程以執行完畢；土木雜項工程目前亦已發包完成，將針對老舊樓梯口粉刷、人行道更新、屋頂雨棚天溝修繕等，目前已執行一部分，預定於95年2月竣工，另將各平宅樹木及公園修剪及美化工程已發包，預定將於94年底前完成。另本局亦將委託設計逐步改善平宅外觀及設計多功能活動中心、社工員晤談室或服務站等，期能增加居民使用空間。

（2） 軟體方面－引介社會資源，加強輔導工作。

因為本局平宅社工員及經費均有限，為加強平宅輔導工作，將引介社會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等，開發社區在地的志工人力，另外結合資源團體、大學社工相關科系籌辦各類活動，並鼓勵民間團體投入。目前結合社會公益團體及大學社工系，加強提供兒童少年課輔、獨居長者關懷服務、單親媽媽服務等。另平宅內低親職家庭之直接服務部分委託民間辦理案，已簽准將依規定辦理公告招標程序，以提供更全面、更完善之服務。
2、 實施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重建方案：
（1） 建構社區化早期療育服務系統：

本案將以實驗方案委外辦理，由受託單位協助建構幼托園所與區域內早療相關單位服務網絡，8月19日召開評選會議，於9月30日辦理議價簽約，服務執行中。
（2） 建構成人統整性社區生活重建方案：

本案已於今（94）年將身心障礙成人個管服務與轉銜服務予以整合，並將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項目酌予修正以求更符合身心障礙者需求。個案管理暨轉銜服務與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均已簽約執行中。此外，95年之招標作業將於94年12月完成。
3、 多元化及普及化的老人服務措施：
（1） 社區參與普及化：鼓勵健康老人，尤其是獨居老人，參與社區互助團體，產生歸屬感。
1、 持續推動銀賓專案：
　　本案截至94年11月底止，已有848家加入本專案，包括牙醫診所（487）、女子美容（73）、眼鏡（52）、視聽歌唱（12）、西餐（4）、百貨（3）、中醫診所（1）、進出口（1）、保健用品（1）、計程車無線電台（1）、照相（1）、浴室三溫暖（1）、康是美藥妝店（73）、登山會(1)、臺北市後車站商圈發展協進會（69）等民間場所及公部門（68）加入。
2、 廣設老人活動據點：
(1) 為增進老人社會參與及老人休閒娛樂活動，廣設老人活動據點以滿足本市長者休閒活動空間之需求，鼓勵長者於就近社區中參與活動，增進人際互動，進而提升長者社會參與機會。
(2) 藉由經費補助民間團體、機構、公司行號之方式，開拓社區小型活動據點。透過補助辦理據點之文康休閒活動、設施設備與場地使用等，以提升民間單位參與社會服務意願。
(3) 截至94年11月底為止，社會局補助辦理老人活動據點已達74處。
(4) 持續辦理補助方案，廣邀民間單位參與，以落實社區性、就近性活動為主，並鼓勵創新、多樣化方案提出，促進長者社會參與意願、提升休閒生活品質。
3、 辦理獨居、失能長者社區互助與支持性方案：
(1) 透過補助方式強化老人社區照顧資源及網絡之建構，使社區中的獨居、失能長者能就近獲得所需服務，落實「在地老化」政策。
(2) 藉由支持及充實家庭照顧資源，以紓緩照顧者壓力，增進家庭其他成員與長者之互動。
(3) 藉由經驗分享、交流及合作，鼓勵社區組織、專業團體、學校、企業及里鄰系統相互連結，建構社區內自助、互助網絡，共同推動獨居、失能長者社區照顧工作。
(4) 截至94年11月底止，本方案計補助25單位30案。
4、 持續推廣長青志工：
　　運用長青志工協助社會局老人服務中心提供獨居長者問安、櫃臺諮詢、活動協助、保健服務等。11月份387名志工共服務28,927人次。另結合銀髮貴人53位至本市46個單位提供薪傳服務，現開設85班，11月份服務3,046人次。
（2） 社區照顧多元化：針對失能老人，提供日間等各類專業及互助型的照顧措施。
1、 透過評估過程倡導及引導資源合理配置（社區照顧優先）：透過整體評估機制之建立，引導民眾對於機構照顧服務之合理使用，並加強社區照顧服務之提供，如居家照顧、日間照顧、送餐服務、居家住宅改善等，使社會福利服務方案能落實、整合並相互銜接，確實達到家庭化、社區化及去機構化之服務提供。
2、 居家服務服務人數11月份計1,656人，服務18,524人次，總計51,116小時。

3、 透過各種獎勵措施，鼓勵機構提供多元化服務，如失智長者照護專區、精障長者照護專區等，以期提供更適切之服務。現已規劃獎助計畫方案，內容包含獎助機構聘用特殊服務人力，如社工員、營養師、銀髮貴人、專業人員等，以提供長者更多元化且專精性之照顧服務，本年度業已核定40家，目前刻正辦理核銷中。

4、 檢討籌設朱崙老人公寓－可提供66位長者住屋服務：
　　為提供本市長者多元住屋服務，建立老人照顧住宅模式，使該公寓成為臺北市首座照顧住宅，並提供保護性看視、環境設備維修、清潔、餐飲及協助引進各項服務。社會局組成公寓委託經營之諮詢委員會，研議實施計畫，並經過召開3次諮詢委員會議討論，確立該公寓經營模式、服務對象、內容與收費標準。該公寓經3次招標都流標，無法順利確定委託單位，經重新檢討及估算營運成本，現改以向受託單位收取權利金之方式辦理，已於8月15日辦理評選，由財團法人耕莘醫院永和分院取得優先議價權，業於9月16日決標，現正辦理後續籌備開辦事宜，預計95年2月開幕。
4、 提昇幼兒托育品質，推動社區親職教育：
（1） 試辦私立托兒機構分區輔導模式，全面提升托兒機構服務品質：

　　為積極落實托兒機構輔導服務，全面提升托兒機構服務品質。94年度開始實施評鑑先期輔導，並縮短各托育機構評鑑時間，至少每3年接受1次評鑑。此外，依新頒訂之「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自94年開始經評鑑為丙、丁等者，予以輔導並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公告名稱，本年度預計評鑑200所托兒所。至94年11月底計完成136家托育機構實地評鑑，預計12月底完成評鑑。
（2） 以托育機構為基礎，推動家庭服務及親職教育方案：

　　以公立及公設民營托兒所為基礎，配合托育服務網活動方案，推廣生命教育與親子共讀計畫、辦理新移民家庭親職教育計畫、弱勢家庭關懷及親子活動，以增進家庭親職功能，提昇親子關係及家庭生活品質。
5、 推動弱勢家庭友伴支持方案：
　　結合各公益團體、大專院校師生、志願服務團體及鄰里社區資源，於社區中推動支持弱勢家庭的關懷系統，提供弱勢家庭陪伴、家庭互助、社區關懷等服務。

（1） 為建立社區弱勢家庭的關懷支持系統，結合公私部門力量，發掘轉介社區的高風險家庭，目前辦理成果如下：

1、 94年5月委託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提供社區內高風險家庭輔導服務，以專責人力提供是類家庭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截至目前為止，已接觸104個家庭並提供輔導，今年累積案量共213件。

2、 結合社區志工關懷陪伴弱勢家庭，截至11月底止，各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共結合546位志工陪伴關懷9,645個家庭。

3、 辦理到宅親職示範服務方案，以親職服務宅配到家方式，支持弱勢家庭，至11月底止共計服務30個家庭，計約3,000小時，平均每個家庭安排約135小時之服務，服務內容包括：建立正確生活習慣、傳授家務管理及餐點準備等親職技巧。
（2） 為了增加弱勢家庭的關懷系統，擬結合社區資源共同合作，發展「弱勢家庭友伴支持方案」，對象包括「單親家庭」及「新移民女性暨其家庭」方法如下：
1、 訂定「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移民女性暨其家庭支持性服務計畫」，補助內容含括：關懷訪視服務、團體輔導服務、生活適應方案、異文化學習方案等，94年並新增「大陸籍新移民聚集之社區整合型服務方案」，以社區為單位，提供區內大陸籍新移民家庭各項整合型服務，增進是類家庭社區參與力及社區資源使用能力，最終達致與其他家庭間之相互支持網絡。該方案已於94年2月15日公告並接受民間團體申請中。至11月止，已核定補助9個方案，共1,384,430元。
2、 於「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婦女福利暨單親支持性服務計畫」中，增列「弱勢家庭友伴支持方案」，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以鼓勵民間投入參與。該方案已於2月22日公告並接受民間團體申請中。至11月止，已核定補助22個方案，共1,750,462元。
6、 啟動生命關懷列車
（1） 目標：

1、 結合學校服務課程與社團活動，安排青少年學生參訪及服務身心障礙機構、老人機構等。

2、 整理「生命鬥士」之勇敢故事及名冊，提供各單位參考聘請，並編列激勵生命教材。

3、 藉辦理相關活動宣導「關懷生命」、「生命無價」等價值，建立家庭支持與照顧之觀念，並激勵與提昇社會大眾對生命的熱愛。

4、 社區總動員、愛心謢家園，結合民間社區資源、強化社區守望相助與互相關懷之網絡。

5、 結合福利救濟資源，提供個案輔導與生活照顧協助。

6、 建立社會局自殺防治窗口，落實個案通報與協助工作。

7、 結合人民團體宣導「防治自殺，人人有責」觀念，建構關懷支持網絡。
（2） 工作項目與進度
1、 結合學校服務課程與社團安排青少年學生參訪身障服務機構：

(1) 11月3日延吉少年服務中心社工員帶領大安國中多元  開發班2名學生前往和平發展中心服務，主要協助10位身心障礙者做復健活動、陪伴身障者聊天等活動。
(2) 11月18日臺北市萬華少年服務中心帶領忠孝國中3位  少年前往西門町宣導站協助青少年自殺防治相關議  題，小志工在中心工作人員、實習生或大專志工的陪伴下，一起向路過的青少年進行宣導，小志工擔任輔助的角色，因與路過參與少年的年紀相仿，更能夠吸引青少年的參加、增加信任感，共服務67人次。

2、 安排珍惜生命電影欣賞與徵文活動

3、 編列激勵生命教材

4、 宣導激勵生命與宣導諮商服務及自殺防治求助機構資訊
(1) 陽明教養院
A.11月24日下午邀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精神科
  楊逸鴻主任為本局志工講述「自殺防治及危機處理課
  程」。
B.發放防治自殺諮詢機構宣傳單、協助自殺防治、關懷
  生命宣導共57人次。
(2) 宣導自殺防治159人次
5、 招募「婆婆媽媽」志工護家園
婆婆媽媽志工召募成果累計至11月份共結合社區各機關、團體546單位，志工9645人。

6、 鼓勵企業界納入關懷生命為在職訓練課程企業界認領或贊助弱勢團體

(1) 訂於12月14日舉辦第2場「臺北市94年度合作社（場）實  務人員研習會」，會中除宣導、加強機關員工消費合作  社相關工作及選務人員實務作業能力外，並強化合作  社之管理能力。另於會中安排政策宣導、心靈響宴等課程，積極宣導「尊重生命」等議題。
(2) 訂於12月9日舉辦「臺北市94年度社會團體幹部會務研習  會」，以提昇社會團體幹部組織管理能力、促進團體e  化，並加強對人民團體相關法令之了解，進而有效推展會務、健全組織，達到社會團體功能之目標。另將於會中安排政策宣導、宣導認知禽流感及加強防疫等。

7、 安排人民團體研習觀摩

8、 參訪解說教材編列整理「生命鬥士」之勇敢故事及名冊

(1) 生命鬥士文稿擬選用孫煥正先生、許義麟先生之文章編入本期社會福利季刊。

9、 長者加強自殺防治活動（含社區、機構）
(1) 自費安養中心
每日為全體長者量體溫及探訪關懷，藉以觀察長者情緒狀態，早作疏導。
94年11月份共計探訪8,926人次。

(2) 中正老人服務中心辦理自殺防治宣導專題講座，計42人受益。
(3) 浩然敬老院部分
A.結合淡江大學校園守護天使每學期至關懷長者，11月份蒞院4次，志工共9人次，服務長者16人次；11月9日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系學生32人蒞院參訪。
B.規劃生命關懷短片，目前撰寫腳本中
10、 其他（通報自殺防治專線）
7、 擴大社區互助與資源整合：
（1） 推動多元化社區互助產業，擴大及深耕社區中服務對象及福利方案：

為落實「社區人照顧社區人」之社區互助精神，鼓勵及輔導本市各社區組織落實弱勢族群之社區照顧目標，社會局自92年度起輔導8個社區發展協會執行社區老人送、供餐服務並協助弱勢婦女培訓烘培考取證照技巧，以儲備就業能力。94年度計16個社區發展協會執行社區老人送餐及身心障礙者陶藝技能培訓之互助方案，現提供服務478人，累計101,383人次(截至11月底)。
（2） 持續推動福利服務中心功能整合，建構社區服務輸送體系：

針對社會局各區福利服務中心功能與服務進行全面檢視，以建構完整之社會服務網絡，並提昇福利服務輸送體系之順暢與品質。本案自94年1月1日開始實施中山及松山2區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老人服務中心進行實驗方案，為求未來服務輸送體系機制之建立，已進行各區福利服務中心空間與功能之檢討，並於94年11月初完成「公立福利服務中心空間及功能整合計畫」。另預計於95年1月1日進行大同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老人服務中心之整合，並檢視各區福利服務中心之空間使用及規劃。
　　為暢通區域內服務輸送網絡，各區資源單位透過區域資源聯繫會議瞭解區域內資源的能量、潛力及分布配置情形外，亦針對區域內問題需求進行溝通協調，以能整體評估社區所需之資源及資源發展、整合之策略。
　　有關服務輸送體系95年度將規劃家庭綜合服務方案及高風險家庭資料庫，並以家庭為取向的服務理念進行整合，以建構完善之服務資源網絡。
（3） 持續推動福利聯合國，整合民間團體資源協助推動福利工作。
1、 緣起：

九二一大地震（民國88年）後，公部門開始思考，如何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動員及整合最大的人力、物力及財力來幫助災民與社會重建。救災期間，民間資源不論是人力、物力及財力均大量進入災區，從事救援；如何提供社會資源一個聯結的管道，將是這個講求效率及福利多元化的時代中應該深思的問題。於是，社會局於民國88年12月結合了民間單位成立了「臺北福利聯合國」。
2、 臺北福利聯合國自民國88年12月成立至民國93年12月31日止，5 年來之執行成效：
(1) 已結盟團體計462個，共分為6大屬性：民間團體196個、企業105個、基金會80個、學校53個、醫院16個、公家機關12個。已執行之重大方案共計220個，依服務對象之不同，可區分為5大類型方案：天使之愛（身心障礙者服務）38個、銀髮族服務87個、兒少情摯26個、珍愛家庭26個、溫馨處處（包括社區服務、遊民服務、殯葬服務…等）43個。已結合資源包括人力、物力及財力合計約新臺幣1億7,165萬元整。
(2) 台北福利聯合國民國94年1至11月份累積之成效：合作團體計294團次、新結盟單位計54個、執行方案計279個、結合資源包括人力、物力及財力合計約新臺幣2,888萬3,401元整。成立迄今累積之成效：已結盟團體計599個、結合資源計新臺幣2億53萬3,401元整。

8、 打造臺北銀座，發揚廣慈精神：
因應本市老人人口成長、弱勢族群福利需求，並使廣慈土地獲致開發與使用，以民國98年至130年為目標，發展生活福利園區、公園用地以及商業區之多功能生活中心。
（1） 三大方向：
1、 建構以銀髮族及弱勢族群為訴求之生活園區。
2、 聯合開發捷運信義線，繁榮地方經濟價值。
3、 整合當地空間資源，提昇該區環境品質。
（2） 使用規劃（廣慈暨福德平宅基地面積約65,091㎡）：
1、 公園用地17,126㎡（26.31﹪）
2、 商業用地16,943㎡(26.03﹪)
3、 道路用地2,981㎡(4.58﹪)
4、 社福用地28,041㎡(43.08﹪)
社會局初步規劃福利需求如下：

(1) 頤親住宅區：老人住宅、養護中心（失能者與身心障礙者）與廣慈文物館。
(2) 健康活力區：健康休閒中心、重建中心及藝文創作與展售商店。
(3) 福利服務區：社會福利綜合服務中心、托兒所與婦女中心等。
（3） 相關社會福利設施與使用對象，社會局已初步討論在案，為期規劃內容更臻完善，俟本府財政局委託專業團體進行該基地之財務評估暨BOT案後，即刻廣邀民間團體與會討論。
（4） 未來工作重點：
1、 簡易綠化：

未來針對先行淨空之部分基地，由公園路燈管理處辦理簡易綠化，因該處預定施作地置有供水、供電等設施設備，經廣慈博愛院評估不宜拆除，已函請該處妥善規劃。於94年6月16日至廣慈博愛院進行相關設施會勘，以利第一期程之房舍拆除及基地綠化之工作。
2、 參與跨局處專案小組會議：

94年5月18日出席財政局召開之跨局處專案小組會議，會中針對得標廠商提問之相關財務評估議題進行討論。94年6月2日召開第二次跨局處專案小組會議，由得標廠商進行初步評估報告（草案）。94年10月28日舉辦第3次跨局處專案小組會議，針對相關方案進行討論。
3、 配合財政局辦理委託代辦BOT招商作業辦理後續工作。該案於94年4月26日辦理評選作業，94年5月10日與得標廠商簽約，得標廠商已提出財務評估報告，9月份財政局簽奉市長核准，將辦理後續事宜，如公聽會。

4、 辦理基地內私有土地價購案：
本(94)年度動支第2預備金向該私有地所有人辦理價購事宜，擬於12月份支付款項辦理過戶作業。
9、 殯葬文化再提升：
（1） 殯儀館工作人員專業形象塑造（包括制服、工作環境、儀規等全面提升）：為提昇服務形象，上班時間全面穿著服務背心，以加強服務工作。另針對處館區整體環境，包括交通動線、辦公環境、綠美化、行人專用步道、漏水修繕等項目，已編列95年度概算，並著手進行規劃中。。
（2） e化層面再擴充：一、二館單一櫃臺作業，自94年10月1日起實施，申請及收費同一櫃臺辦理，方便申請人申辦使用治喪設施，原登錄禮堂使用情形之白板，目前已另用大型液晶螢幕同步顯示，取消白板登錄之時間，將與臺北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商討後實施。
（3） 繼續加強推動環保葬法：推動兼顧人文追思與環境保護之葬法，94年目標為300位往生者實施環保葬(樹葬及灑葬)。93年度已為209位往生者實施環保葬(樹、灑葬203位、海葬6位)，94年1月1日至11月止為165位往生者實施樹灑葬。94年度聯合海葬於5月26日辦理，計有28位實施海葬。
（4） 結合宗教團體推動儀俗改革：為節約市民喪葬費用改善殯葬禮儀，94年1-11月辦理64場次聯合奠祭，另為推動「佛化聯合奠祭」。由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辦理1場次及財團法人淨土宗文教基金會共辦理佛化聯合奠祭4場次，目前持續辦理中。

	突破難題

（係指針對久懸未決、困難度較高、較有爭議等重大議題之突破或解決者）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係指規劃完成、即將實施或完工之重大政策或重大工程等項目）
1、 「福利聯合國」未來方向
（1） 作為資源連結的樞紐：

除了提供短期性或方案性的人力支援或物力、財力的資助外，更期待能打造一個永續性的福利服務輸送網絡，以搭載數位、互動式的聯結模式，讓個人、團體或組織，不必囿於有無結盟的限制均能直接從網路中尋找能夠合作、聯結的資源。
（2） 全面性福利資源（預防性、支持性及補充性的服務）的投入：
未來將更積極協助所有福利領域進行資源的整合、聯結與運用，並且逐步將各類志願服務團體整合入臺北福利聯合國結盟的體系，使臺北福利聯合國成為資源聯結、福利整合及公私部門間相互合作並共同成長與發展的最重要機制。
2、 本局於89年7月開辦全國首創之脫貧方案－「家庭發展帳戶專案」、「樂透圓夢創業計畫」等以來，因著有成效，且引起社會福利界廣泛的討論、思考以及迴響，94年擬再開辦2個梯次之脫貧方案，用以協助暫居下風的經濟弱勢朋友，逐步的跳脫貧窮，以成為主流社會的一員。
3、 未來將持續推展實驗區中心空間及功能整合方案，進行實驗方案運作模式評估。並規劃各區福利服務中心與公設民營單位之業務整合及網絡連結系統與服務整合計畫。
4、 廣慈開發專案未來工作重點：
（1） 妥善安置院民（童）及移撥員工

1、 院民部份：

截至11月計安置院民146名(11月份轉介10名)，尚有133名在院（敬老所：105名、醫療所28名）。

2、 員工部份：(至11月底)

(1) 目前員工數合計173名。

職員：58名、職工：86名；駐衛警：9名；職務代理人：15名；約聘輔導員：2名；臨編專員3名。

(2) 自94年1月起調（離）職員工合計60名（職員24名、技工友36名）。支援外單位職員工22名(職員20名、技工友2名)
（2） 簡易綠化：未來針對先行淨空之部分基地，由公園路燈管理處辦理簡易綠化，因該處預定施作地置有供水、供電等設施設備，經廣慈博愛院評估不宜拆除，已函請該處妥善規劃。
（3） 參與跨局處專案小組會議。
（4） BOT財務評估已簽奉市長，擬訂12月8日及22日召開社區居民及相關團體公聽會廣徵民意，作為軟硬體細部規劃、設計之參考，並向議會簡報。
5、 加強老人住宅的推動及供給政策。
6、 強化老人安養護機構之督導機制，確保受養護老人之權益保障暨強化消費者保護意識。
7、 預期94年4月前辦理樹灑葬聯合紀念音樂會，推廣民眾接納樹灑環保葬觀念及做法，94年5月31日前完成新樹灑葬區委託規劃招標作業，94年12月15日前完成樹灑葬區規劃案，並依規劃成果辦理後續工作。
8、 預計11月份辦理生死座談會2-3場，將擬定座談主題，邀請宗教界、學界、社會知名人士等興談。
9、 公立大安、內湖托兒所轉型為公設民營托兒所。

10、 籌劃婦女安置機構－安心家園，預計增加41床之婦女庇護安置床位。
11、 金龍發展中心：本案工程係委託新工處代辦，已完工並完成交接移管事宜。該工程週邊鄰房爭議仍持續由營造公司續與鄰近居民協調賠償事宜。另本案擬採公設民營方式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已於94年10月21日簽約決標委託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12、 三興團體家庭：本案工程係配合市場管理處興建，已完工，主體工程已驗收完竣，刻正辦理接水送電事宜。本案擬採公設民營方式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已召開招標文件審查會議，刻正辦理第2次公告委託事宜，後續將辦理評選、簽約事宜。

13、 士林區社子區域之葫蘆托兒所房舍預計93年底完工驗收及點交。


PAGE  
1

